
关于开展 2018 年岗位竞聘工作的有关要求 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我校 2018 年专业技术人员岗位竞聘工作已经开始，为了确

保工作平稳有序开展，现将相关工作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个人申报（完成时间 2018年 11 月 16日前） 

各二级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自身实际和竞聘条件，向所在

单位申报竞聘现级别或高级别专技岗位。并提交《西安文理学院

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及相关材料。 

二、单位审核（完成时间 2018年 11 月 20日前） 

二级单位对申报现岗位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申报高级别

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审核。 

（一）审核安排： 

1.申报现岗位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只需提交《西安文理学院

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由所在二级单位签字盖

章即可，申报现岗位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参加职能部门复核和

竞聘评议。 

2.申报高级别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由各二级单位专业技术

人员岗位竞聘工作小组对竞聘材料和资格条件进行严格审核，确

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并填写审核意见。 

（二）材料整理 

二级单位将申报现岗位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签字盖章后的



 

《西安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统一整

理，并填写《西安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拟上岗人员汇总表》经

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一并报人事处（《汇总表》电子版同时报

送）。申请原级别的《汇总表》分为 2 类，主体一类，非主体一

类。 

二级单位将申报高级别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《西安文理学

院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签字盖章后，退还本

人，由本人持申报表参加后续的职能部门复核。 

★注意：跨级申报高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如果跨级申报未

竞聘上，自愿竞聘下一级别，需填写 2 套（6 份）《西安文理学

院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。例如：工程系列七级专技人员申

报五级，则首先需填写 1 套（3 份）《申报表》，《申报表》上拟

竞聘等级填写“五级”，如果未竞聘上五级，自愿竞聘六级，则

需要再准备一套《申报表》（3 份），直接在评议会上参加六级岗

位竞聘。 

三、职能部门复核 （完成时间 2018 年 11月 23日前） 

学校拟定于 11 月 21 日至 23 日在明德楼 D 区负一层会议室

开展岗位竞聘的职能部门复核工作，所有拟申报高级别岗位的竞

聘人员，持本人《西安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一

式三份，需经二级单位审核完成签字盖章后）及支撑材料进行职

能部门复核。 

★注意：  



 

1.基本任职条件严格按照《西安文理学院岗位设置与人员聘

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西文理院字„2010‟108 号）中的各级岗位

条件规定、《西安文理学院非主体系列八级及以下岗位上岗条件》

（西文理院字„2010‟116号）及《西安文理学院新一轮专业技

术岗位竞聘补充条件》（西文理校发„2013‟55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
符合基本任职条件才可复核通过。 

2.所有填在《西安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一

式三份）中的成果、奖项等，都需提供相应支撑材料，职能部门

复核后均需在《申报表》相应填写的位置盖章确认，同时，在 “复

核意见”处填写意见并签字盖章。 

四、岗位竞聘（完成时间 2018年 12 月 10日前） 

主体系列申报高级别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职能部门复核

后，将《西安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

交回所在学院，按照学院统一安排，参加岗位竞聘。 

申报三级教授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申报高级别岗位的非主体

系列专业技术人员，在职能部门复核后，将《西安文理学院专业

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交人事处，按照学校统一安

排，参加岗位竞聘，岗位竞聘的具体方式及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五、任前公示及上报名单（完成时间 2018 年 12月 15 日前） 

经各学院专业技术人员岗位竞聘工作小组研究通过的拟上

岗人员，在本学院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3天。经公示无异议后

将《西安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拟上岗人员汇总表》和经相关职



 

能部门复核后的《西安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申报表》报人

事处。 

学校专业技术人员岗位竞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拟上岗

的主体系列专技三级、非主体系列及思政系列的人员名单在学校

进行公示（人事处网站），公示期为 3 天。 

六、确定上岗人员（完成时间 2018 年 12 月 21 日前） 

经公示无异议后的拟上岗人员名单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。 

 


